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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2024年，梁河县共收到上级补助收入124504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3240万元，下降16.9%，占转移支付收入比重82.9%；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8392万元，增长19.1%，占转移支付收入比重14.8%。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22061万元，增长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9961万元，增长7.8%；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2265万元，增长32.7%；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9797万元，增长13.4%；结算补助收入3259万元，下降56.9%。

	


预算绩效工作
开展情况
	（一）配合预算股、国库股，督促各预算单位在法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2025年预算公开、2024年决算公开工作。
（二）稳步推进财政资金监管“清源行动”各阶段工作，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管理。转发财政资金监管“清源行动”2024年重点措施任务清单，明确各相关部门和各阶段工作任务，并严格按照2024年重点措施任务清单开展各阶段工作。全年共组织开展了2轮县级抽查检查工作，纳入监管台账20个问题、涉及资金143.49万元，已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完成整改。与此同时，将财会监督融入财政资金监管“清源行动”，持续抓好地方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规范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三）同步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着力规范预算单位财务行为。按照州财政局关于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相关工作要求，组织实施了1个乡镇、3个部门（单位）2023年会计质量财政检查。检查发现5个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2份，相关部门和乡镇已按整改要求完成整改。
（四）抓实重点，全面落实预算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积极参与开展全县预算单位2024年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工作，从源头管理抓起，实现年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抓好2023年全县预算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并委托中介机构开展部分预算单位整体支出及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审；抓好2024年预算单位绩效目标运行监控。通过以上工作，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于预算管理过程始终，全面落实预算单位主体责任。
[bookmark: _GoBack]（五）根据中共梁河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十二届县委第九轮、第十轮巡察发现问题移交县财政局的相关通知及局党组工作要求，草拟第九轮、第十轮巡察发现问题移交整改工作方案报局党组并上报县纪委、监委，及时督促相关单位抓好整改落实。

	举借政府债务情况
	经州财政局核定，并报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准，梁河县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90851万元，比2023年增加654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增加1700万元，专项债务新增63700万元。2024年，梁河县收到政府置换债券资金65400万元，用于置换隐性债务；收到再融资债券资金1497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4170万元、专项债券10800万元）。梁河县2024年末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80098万元，低于债务限额290851万元，未超债务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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